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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行的农村孤寡老人赡养原有的既定政策出现发展不平衡、管理体系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溯源于我国农

村养老改革后养老发展战略和城乡关系管理的定位，伴随政府执政理念和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变、社会养

老观念发生改变、不同时期的供养资金来源渠道的调整，共同影响了政府在不同时期对农村孤寡老人养

老政策的决策。时代的迁移与执政的意志实现融合，通过共同作用，推动了农村孤寡老人赡养政策的变

迁与更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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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established policies for supporting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in rural areas have many 
problems, such as uneven development and unreasonable management systems. These problem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positioning of the elderly car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urban-rural rela-
tionship management after China’s rural elderly care reform. Changes in government governance con-
cepts and social governance concepts, changes in the concept of social elderly care, and the adjust-
ment of funding sources at different times have jointly influenced the government’s decision-making 
on elderly care policies for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in rural areas at different times. The integra-
tion of the migra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will to govern has promoted 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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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olicy of supporting elderly people living alone in rural areas through their joint eff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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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有 1 亿多农村老年孤寡人口，其老龄化程度相较于城市，远远超出。现在 1/4 的农村已经进入

超老龄社会，年龄结构的转变对农村养老资金体系建设提出新要求。由于农村发展基础，建立健全适合

孤寡老年人口需要，并且能够与现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村赡养服务配套的资金供养体系仍面

临一系列挑战。赡养制度的实施与相关领域改革的联动衔接，推进新时代孤寡群体的养老资金保障体系

的研究迫在眉睫。总体分析，现有对农村孤寡老人赡养政策的立体化研究，以及对赡养资金来源路径迁

移背后的深层次机制的涉猎相对较少。 
自后疫情时代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为财政收入奠定了基础，但经济恢复基础

尚不牢固，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持续下降、近些年政策翘尾减收等因素都对财政收入的恢复形成制约。

国家层面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产业去产能化，土地融资的模式无法延续，地方财政受到较大影响。 
考虑目前我国孤寡群体的赡养资金是以地方财政为来源，在当前宏观经济主要矛盾突出、总体需求

下行压力不断增强、地方财政持续吃紧的时代背景下，赡养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与冲

击。本文将试图对我国不同发展时期的孤寡群体赡养资金的来源及供养路径进行诠释与分析，探讨孤寡

老年人赡养支持路径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为新时代农村孤寡群体的赡养制度创新和理论构建提供更多的

可能性与可行性参考，更加稳妥地促进中国孤寡养老体系的完善及发展。 

2. 不同社会阶段的赡养路径 

2.1. 建国初期的救济性赡养阶段(1953~1985) 

我国孤寡老人赡养工作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集体主义思想，1953 年相关规章作为孤寡老人赡养支撑

被提出，即“只有将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才能够为鳏寡孤独残疾等贫弱群体提供基本的生活

保障”。“农村有 10%左右的缺粮户，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难的鳏寡孤独，没有劳动力，但是互助组、合

作社可以给他们帮点忙”[1]。 
经此，依靠合作社保障组织的孤寡赡养模式开始展露雏形，孤寡老人群体被加以重视。1956 年黑龙

江兴华乡创办起了我国第一家敬老院，随后，各地纷纷效仿。1958 年第八届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

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为孤寡群体给予最基本的生活生存保障。随后各地开始实行“以乡镇

为骨干多层次办院，实现各乡镇都有敬老院，促使五保老人就近入院”的措施，直接推动了农村敬老院

的快速发展。基层政府作为组织者及管理者，实际参与到孤寡群体的赡养过程中，基层政府依赖于大集

体化的生产和对物资资料的强力分配，以行政化手段来落实孤寡老人的赡养的问题。由于计划经济体制

下，经济发展程度普遍不高，社会人员流动性较差，合作社的社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宗亲关系为纽带

的传统乡民，计划经济体制下，基本从事生产内容，也基本是以集体农事为主。生产队承担了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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赡养的主体责任。加之中国古代传统价值观自古就有救济孤贫的传统和价值观念。赡养制度的制定与实

施在以自然村落为主的基本生活生产区域范围内，在乡土情结较重的中国传统农村得以崭露头角，对孤

寡群体的怜悯和来自传统文化尊老爱幼的尊崇，已沉淀为中国特色的文化情结和民族心理。1996 年，国

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党和国家对老龄事业与产业的发展更加重视。在社会福

利社会化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大加快了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相关部门逐步出台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等政策文件，从软硬件方面规范了福利机构的管

理，服务项目不再局限生活保障，养老、医疗、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等内容逐渐融为一体。同期颁布的

《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对敬老院的经营性质、资金保障、内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详细说明，使

得农村敬老院得以更为健康有序的发展。尽管没有更为详尽的落地举措及保障明细，但孤寡老人赡养的

对象和内容已逐步明了，生产队作为具体落实养老责任的主体地位也得以确立，主要赡养的资金来源也

得以清晰明确。至此，孤寡赡养政策的基本框架已经初步完成构建[2]。 
从开始尝试提出孤寡老人集体赡养的构想，到后续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出台，孤寡群体的供养工作

开始定位于农村集体福利的性质，依然处于“集体救助”初级阶段[3]。 

2.2. 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赡养阶段(1986~1992) 

伴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农村集体经济整体发展状况极不平衡的弱点逐步暴露，随着

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城乡二元化养老矛盾日益突出，人民公社体

制的结束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使得农民及农村集体从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也使大量农

民从传统农业和土地上解放出来。因此，传统的孤寡老人赡养的资金来源受到冲击，原本依赖集体经济

发展起来的赡养事业受到波及。迫切的现实需求直接推动了赡养政策的改革。1985 年，《关于制止向农

民乱派款、乱收费的通知》明文规定通过税收或其他法定的收费办法来解决赡养孤寡老人等事业的费用。

1991 年，《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对孤寡赡养的经费以法定形式明确了相关细则：村提留中的

公益金用于孤寡群体的赡养；乡统筹费在满足自收情况下可对其进行补充，但两者不得不重复列支[4]。 
此时虽然没有独立的法条文本性文件，但孤寡群体供养的具体人员定位和项目内容均已明确，即以

基层政府作为责任主体，生产大队及生产队作为实际执行主体，从集体收益中提取的公益金则作为固定的供

养物资来源。至此，孤寡供养政策已经逐步完成从“集体救助”到“生产队集中供养”的阶段过渡。 

2.3. 转型期社会福利化赡养阶段(1993~2000) 

1993 年 12 月，国务院进一步加强分税制管理，基层政府的行政角色随之发生改变。但是实施村提留

或者乡统筹的方式筹集孤寡群体赡养资金的模式未能及时转变。 
工业化革命性的进步和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市渠道进一步畅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使

得乡村面临着劳动力减少，造成了乡村的资源匮乏和发展滞后。传统乡土文化出现了变质、退化和断层

的严重危机。绝大多数农民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尤其是价值观层面的文化生活中，主要受到经济利益的刺

激，加之相关经济化建设过程中文化体制未能及时配套，致使传统救贫济困的文化基础面临自利心理和

外在经济环境同步挤压的双重压力。 
最后，这使得传统价值观与乡村精神逐渐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下逐渐缺位，让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优秀

的民族文化被抛之脑后乃至被淡漠遗忘。更多农民受到城市教育体系的影响，更加注重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这直接导致了乡村文化的衰败，致使孤寡群体在社会群体中不再引人关注，甚至一度被人遗忘在微

小的角落。 
1994 年，国务院颁布《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五保供养的形式，“对五保对象可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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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地的经济条件，实行集中供养或者分散供养；敬老院实行民主管理，文明办院，建立健全服务和管

理制度；敬老院的农副业生产收入可以自负盈亏，可以用于改善孤寡群体的生活条件”[5]。 
1997 年，为进一步完善赡养制度，民政部颁布《农村敬老院管理暂行办法》，提倡企业、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个人兴办和资助敬老院。自此，孤寡老人赡养制度日益完善。 
随着社会化转型以及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孤寡老人赡养的内容相较原来兜底性的养老保障

更为完善，增加了“保住”和“保医”两个层次的赡养内容，同时还进一步对孤寡群体供养的标准作了

更为清晰的要求即不低于当地村民的一般生活水平；虽然责任主体与执行、供养主体未发生改变，但

是赡养经费来源上已从单一的“村提留中的公益金”渠道，拓宽至“以经费和实物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

列支”；群体赡养的形式也发生了转变，从“生产队集中供养”逐步演化为“村供村养”、“村供亲养”、

“亲供亲养”等多种形式并存，孤寡群体的赡养已从简单的“兜底性”供养开始向“社会福利化”进行

转变。 

2.4. 依赖农业税的赡养时期(2001~2005) 

政府对农村与城市发展，采取剪刀差的战略实施，导致地方财政收支不平衡和责任安排矛盾突出，

致使乡镇政府产生收支双向财政偏差。全国乡镇乃至县级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窘境，在以 GDP 为主要增

长为核心的政府政绩 KPI 考核体系下，进一步加剧了县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执政理念。市场经济

助推下的现代化的工业设备和技术装备农业，农业工业化对传统的农村生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生产物

资资料的成本与日俱增，与之倒挂的农业经济效益却相形见绌，大大打击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基层政府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干群矛盾不断激化，愈演愈烈，大量土地闲置，人地分离现象加剧，“农民

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一度成为概括“三农”问题的经典语句。为了纠正基层政府在实际施政

过程中，向农民“乱征”、“乱收”现象，推动国家基层政权法制化建设，2000 年国家正式发布《关于

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十五”(2000~2005)之初，我国正式开始以减轻农民负担为中心，

取消税外收费，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原有赡养资金管理办法改革之后，孤寡群体的赡养资金方式调整为

统一由上级财政转移支付，并列支在当地各级财政预算中。同时，加强以乡镇经营管理部门为责任主体

的监督管理，使得孤寡群体的供养原有经费来源能以农业税附加形式予以代替[6]。 
但是在政策实际落地过程中由于地方财政的乏力，按照税费改革政策的规定，基层干部的薪酬、日

常经费除原由集体经营收入开支的保留外，其余的只能在征收的“两税附加”中统一开支。部分地方行

为过于超前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南地区则不尽如人意，以安徽省为例，部分地市出现了“多保成一保”、

“应保却未保”的现象。由于改革时期基层乡镇政府对孤寡老人赡养的重要模式为：敬老院式集中养老。

其管理费用及相关支出均为基层政府自行负担，税费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本就捉襟见肘，其对乡镇集

中孤寡老人的养老更多的是力不从心。由此，各地乡镇政府的管理及从业人员的收入保障便更加难以为

继，长此以往，农村基层敬老院形同虚设，空置率远超预期，加速农村孤寡养老陷入困境的局面。第十

届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在农村工作中要充分认识做好当前五保

供养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重点关注赡养资金的管理与体系的建设。2004 年，中央出台《关于进一步

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五保供养工作的重要意义、规范五

保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五保供养资金落实。动员社会力量，支持五保供养工

作，建立健全定期检查和情况通报制度[7]。 
由于税费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取消“乡镇统筹费和村提留”，使得原有孤寡群体赡养的经费来源发生

根本性的改变，孤寡群体的赡养路径则由原有的“以经费和实物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列支”变更为“农

业税附加代替”，模式也从“社会福利式赡养”更迭为“依赖农业税式赡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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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地方财政供养时期(2006~) 

2006 年 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农业征税时期自此一去不复返，一

个宽松自由、种地不再缴纳皇粮的全新时代画卷逐步展开。2006 年 3 月正式实施的新《农村五保供养

工作条例》规定赡养的标准统一由省级或由市县级政府确定，且需要省级政府备案，并要求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中需覆盖孤寡群体的供养及机构建设。各级政府对赡养机构需于设备、资金、场地等多方面

予以保障[8]。 
采用分散和集中赡养相交叉的管理模式。2010 年民政部出台《孤寡赡养服务机构管理意见》，对孤

寡服务机构从性质、资金管理、预算保障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明确，支持并鼓励民办养老机构尝试进军孤

寡群体赡养服务市场，自此，预示着我国农村孤寡群体的赡养工作有了质的飞跃。 
伴随农业税的终结，原规定的经费来源渠道又一次面临从依赖农业税式赡养到依靠地方财政供养的

政策调整，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预算中需安排孤寡群体供养资金，中央财政则要对财政困难地区的孤寡供

养，在资金上给予适当补助。赡养的责任主体也从原来的乡镇基层政府调整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县级

民政部门及乡镇开始成为责任主体，村级组织作为补充责任主体，协助开展孤寡群体的赡养工作，由此，

我国孤寡群体的赡养局面全面开启了由集体“自办互助”向国家“公共救助”的新局面[9]。 

3. 多元化赡养渠道的探讨 

近年来，土地财政的拐点显现，地方财政紧张，债务上升，土地财政衰退，地方财政紧张对公共服

务和孤寡群体的赡养造成了直接影响。在财政收入不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往往不得不削减对教育、医

疗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投入。这不仅影响了孤寡群体的生活质量，也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影

响公共服务。通过探索孤寡群体赡养资金新的收入来源及赡养模式，尝试多元化的赡养渠道，从而有效

缓解财政压力，保障公共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经济转型期下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尝试从国内金融

企业虚拟经济体及房地产实体经济体、地方政府引导的外资企业为入手进行探讨。 
一方面，是以险企为代表的金融企业，尝试通过提供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金融产品，为老年

人提供经济保障。同时，利用自身的资金优势，投资养老服务机构，推动养老服务专业化、规模化发展。

例如，大家保险集团旗下“大家的家”已在全国布局 17 个城心医养社区，在杭州、北戴河、三亚等地布

局多个旅居疗养社区。其他有经济实力的金融机构均可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强对农村养

老尤其是孤寡养老服务的金融支持。比如尝试将不动产转化为养老资金的住房反向抵押模式、将养老资

金和养老服务相融合提供的适老金融服务等，构建起一系列养老财富消费的金融产品体系。 
同时，以房企为代表的实体经济体，可以充分利用其土地资源和开发经验为优势，涉足养老地产领

域，开发集居住、医疗、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养老社区。例如，万科养老业务已布局全国 13 个城市，共

储备带床项目 40 余个，可提供养老床位 10,000 张以上。 
再者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结合当地特色，积极培育扎根乡村、贴近村民的养老服务市场主

体，有需求的地区可引入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专业化、连锁化的公司，进行当地的孤寡养老服务建设与

运营。如分别已在上海和北京落地的法国欧葆庭养老家园、和睦家医院等外资机构，均在当地各级政府

的招商引资下，成为顾村镇、宝山区、上海市以及全国的示范项目，为中国的老年人群创造福祉，为所

有人打造了幸福晚年的样板。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优化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培育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健全公办养老机构

运营机制，鼓励和引导企业等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促进医养结合。在目前地方财

政紧张的情况下，只有充分以“政府补贴、集体经济投入、社会捐赠、家庭支付、个人分担”等多元筹资

模式，将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合力，提供基本性、公益性和市场化服务的多渠道赡养模式，方能在新

https://doi.org/10.12677/ar.2024.116334


葛桂银 
 

 

DOI: 10.12677/ar.2024.116334 2300 老龄化研究 
 

时代背景下破解孤寡群体的赡养过分依赖地方财政这一难题。 

4. 结语 

本文试图通过经济政策发展的视角，以孤寡老人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时代背景下养老资金渠

道的变迁，溯源我国不同时期经济变革发展与孤寡赡养制度演变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认为，孤寡群体

的赡养制度的本质上受到我国五千年的历史传承，历经时代变迁，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

为传统社会养老的重要思想基础，弘扬尊年尚齿、敬老恤贫的传统美德。当下孤寡群体赡养社会化的趋

势在不断加快，本质上不可逆，其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解放与发展，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孤

寡群体赡养已然成为国家乃至社会关切且必须承担的共同责任，通过以基层政府组织为主体，以社区为

主要组织形式，以社会力量为依托，共同承担起对孤寡群体的起居照料以及给予这个特定群体精神上的

陪伴与慰藉。经济时代发展浪潮中的孤寡群体伴随着社会养老体系改革的深化，其赡养内容历经风雨，

几经沧桑。结合新时代、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来解释与理解现行孤寡赡养管理

路径机制的变更，也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价值观的致敬。孤寡赡养政策的实施及资金方面的支持，

需要通过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利用多元化主体的资源优势，使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从物质、精

神等多个方面得到社会的关爱与保障，真正地可以安度晚年，享受“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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